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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6，870，000股 

（二）发行价格：3元/股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现有股东全部放弃优先认购 

（四）新增投资者基本情况及认购股份数量： 

1、新增投资者的认购股份数量 

序号 股东名称 
身份证或 

营业执照号 
认购股份数（股） 

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0000000016182 4，000，000 

2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10000100026931 1，000，000 

3 张劲松 11022319690615059X 100，000 

4 陈木兰 310108194111014040 100，000 

5 杨青川 510102197310141475 400，000 

6 周惠亮 310101196202010031 100，000 

7 孙杰锋 330322197404225992 300，000 

8 袁丹旭 440402196410079019 370，000 

9 方  牧 210102198506116937 500，000 

2、新增投资者基本情况 

（1）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号：310000000016182，

成立日期：1993年2月2日，注册资本：958472.118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住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

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直接投资业务；证券投资

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



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业务了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公

司可以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从事金融产品等投资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认购的

股份全部为做市库存股。 

（2）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号：610000100026931，

成立日期：2001年1月9日，注册资本：139778.481万人民币，法

定代表人：刘建武，住所：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232号信托大厦，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

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

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经

营证券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7月31日），代销金融产品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认购的股份全部为做市库存股。 

（3）本次新增7名自然人投资者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相应规定，上述自然人投资

者与公司主要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

联关系。 

综上，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

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细则（试行）》中规定的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对象的适当性条件。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前十名股东发行前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

较情况 

序

号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限售股数

（股）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限售股数

（股） 

1 王建友 34，040，395 29.83 34，040，395 王建友 34，040，395 28.13 34，040，395 

2 新疆中小企

业创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

司 

7，355，000 6.44 

 新疆中小企业

创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7，355，000 6.08 

 

3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融资

担保有限责

任公司 

7，355，000 6.44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融资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 
7，355，000 6.08 

 

4 上海天裕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5，077，500 4.44 

 上海天裕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5，077，500 4.20 

 

5 新疆海益股

权投资有限

公司 

3，600，000 3.15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4，000，000 3.32 

 

6 新疆德广投

资有限责任

公司 

3，000，000 2.63 

 新疆海益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3，600，000 2.98 

 

7 田菁 
3，000，000 2.63 

 新疆德广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 2.48 

 

8 洪强 3，000，000 2.63  田菁 3，000，000 2.48  



9 江山 2，400，000 2.10  洪强 3，000，000 2.48  

10 吴正伦 2，325，000 2.04 581,250 江山 2，400，000 1.98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

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

动情况 

1、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 例

（%）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

条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1,248,871 1.09 1,248,871 1.03 

3、核心员工     

4、其它 75,094,121 65.80 81,964,121 67.74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76,342,992 66.89 83,212,992 68.77 

有限售

条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4,040,395 29.83 34,040,395 28.13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7,787,008 33.11 37,787,008 31.23 

3、核心员工  - -  

4、其它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7,787,008 33.11 37,787,008 31.23 

总股本 114,130,000 100 121，000，000 100 

2、发行前后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55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9人，发

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64人。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公司股份，合计认购金额人

民币20，610，000元，故本次股份发行结束后，公司流动资产将

增加人民币20，610，000元，其他资产无变动情况。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高低压成套电气设备、智能化配电及终端装置、

高低压电器元件、电子仪表的研发、设计、制造、安装，以及承

接电力工程总承包。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建友，其直接持有公

司29.83%的股份。发行完成后，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股票

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动。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

员工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动，上述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 任职 

发行前持股数量

（股） 

发行后持股数量

（股） 

1 王建友 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 34，040，395 34，040，395 

2 荆莉 董事 - - 

3 杨延超 董事 - - 

4 赛金萍 副总经理、董事 - - 

5 齐爱国 董事 - - 

6 单俊英 监事会主席 135，484 135，484 

7 李金钢 监事 - - 

8 李江平 监事 - - 



9 徐福林 副总经理 2，325，000 2，325，000 

10 吴正伦 副总经理 2，325，000 2，325，000 

11 李新明 财务总监 - - 

12 袁宇春 副总经理 - - 

13 田利民 总工程师 100，000 100，000 

14 郭明 董事会秘书 110，000 110，000 

合计 39，035，879 39，035，879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1、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256,392,780.79 109,601,820.68 

净利润（扣非后） -7,134,994.84 -16,247,649.92 

总资产 643,727,511.10 512,709,940.37 

股东权益合计 154,321,479.64 175,767,797.79 

 

2、按发行后总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等指标的变化情况 

主要会计数据 

和财务指标 

发行前 
发行后 

2013年度 2014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6 -0.0566 

净资产收益率（%） -9.80% -4.67% -4.37% 

总资产（元） 512,709,940.37 643,727,511.10 664,337,511.10 

股东权益合计（元） 175,767,797.79 154,321,479.64 174,931，479.64 

资产负债率（%） 65.72% 76.03% 73.67% 

流动比率（倍） 0.51 0.61 0.65 

速动比率（倍） 0.37 0.50 0.55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均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主办券商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2 日出具

了《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新华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发表如下意见： 

（一）疆能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不超过200人，

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

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条件。 

（二）疆能股份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相关规则、

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股东合法权利；公司自挂

牌至今，董事会、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

况等均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

司不存在违反《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

形。 

（三）疆能股份本次股票发行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此外，经核查，疆能股份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规范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四）疆能股份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细则（试行）》的要求。 

（五）疆能股份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及结果

合法合规。 

（六）疆能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公正、公

平，定价结果合法有效。 

 （七）疆能股份现有股东作出的关于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声

明真实、有效，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

细则（试行）》等规范性要求。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天兆雨田律师事务所于 2015年 8月 12日出具了《北

京市天兆雨田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新华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定



向发行股票合法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发

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一）发行人系一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公司，且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纳入监管的非上市公众

公司，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二）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累计股东人数不超过200

人，符合《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

行的条件。 

（三）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对象《管理办法》、《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具有认购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

的主体资格。 

（四）公司本次定向发行事宜已获得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

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会议的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定向发行的资金已按时足额缴纳。本

次发行过程和结果合法有效。本次发行尚需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备案。 

（五）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

实意思表示，符合《公司法》、《合同法》及《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内容合法有效。 

（六）根据《发行方案》、《股份认购协议》、《认购公告》、

《验资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投资者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



发行的股票，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发行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

股票发行的条件，本次发行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开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

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全体监事签字：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新疆新华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